
聖約翰科技大學民生與設計學院創意設計系 

110 學年度入學        畢業條件 

日期：110 年 09 月 07 日製 

部別：進修部 學制：二技 

畢業總學分 72 備     註  

A：必修學分數 
(A=A1+A2+A3) 

46 

A1：專業必修學分數 36  

A2：共同科目 2  

A3：通識學分數 8  

B：選修學分數 
(B=B1+B2) 

26 
B1：專業選修學分數 至少 16 學分  

B2：外系選修學分數 至多 10 學分 限他系專業課程，不得採計通識課程學分。 

 

修業期限 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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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務會議             109 年 09 月 07 日制定 

 
院務會議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通過 

         
 

教務會議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通過 
 


